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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市促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规定

（2024 年 12 月 25 日台州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2025 年 3月 28日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
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）

第一条 为了深化实施“千万工程”，推动和规范乡村片区

组团发展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，促进共同富裕，根据有关法律、

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相关活动，适

用本规定。

本规定所称乡村片区组团发展（以下简称片区组团发展），

是指以党建联建为抓手，以产业为纽带，通过多村合作、整镇组

团、跨镇抱团等方式，推动空间特点、资源禀赋、产业特色具有

互补互促条件的乡村，进行片区化、组团式建设，实现乡村共建

共赢、共同富裕的发展模式。

第三条 片区组团发展应当坚持党建引领、政府推动、规划

先行、因地制宜、优势互补、共建共享的原则，尊重村民意愿，

遵循市场运行规则，顺应乡村发展规律。

第四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片区组团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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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工作的领导，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，建立健

全综合工作协调机制，统筹推进片区组团发展工作。

农业农村部门是片区组团发展工作的主管部门，负责片区组

团发展的统筹协调、综合指导和监督检查。

发展和改革、教育、科技、民政、财政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生态环境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

水利、海洋经济发展、商务、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、卫生健康等

有关部门，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片区组团发展相关工作。

乡镇人民政府按照规定职责，结合当地实际组织实施片区组

团发展工作。

第五条 村民委员会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镇党委和村党

组织的领导下，依法开展片区组团发展相关工作，保障村民各项

合法权益，鼓励、引导村民参与片区组团发展，调动村民的积极

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。

涉及村民利益的片区组团发展事项，经村民会议或者授权村

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。

第六条 片区应当坚持党建引领，健全党建联建工作机制，

制定联建章程，明确联建任务，完善议事、决策、管理等制度，

加强对片区组团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。

第七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将片区组团发展工

作纳入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规划，明确片区发展阶段性目标和要

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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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应当包括片区组团发展空间保障方

案。编制或者修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和村庄规划，应当细化片区

村庄功能定位，合理确定片区各类用地和设施布局。鼓励乡镇人

民政府以跨若干行政村的片区为单元，联合编制村庄规划。

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片区发展实际，组织编制或者联合编

制片区产业发展规划。

第八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完善城乡融合发展

机制，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、双向流动的政策体系，促进片区

产业、人才、文化、生态、组织振兴。

第九条 鼓励和支持下列类型片区组团的发展模式：

（一）依托强村资源优势，发挥强村在产业、市场、品牌等

方面的辐射带动作用，推动周边村嵌入强村产业链，提升片区整

体竞争力的强村带动模式；

（二）依托特色产业，推动各行政村在产业发展、市场开拓

等方面紧密合作，促进片区产业集群发展的产业联动模式；

（三）依托重大项目，统筹各行政村资源要素，挖掘项目潜

在价值，错位发展关联产业，推动片区联动发展的项目驱动模式；

（四）依托风景名胜区、旅游景区，统筹发展游乐、住宿、

餐饮、购物等相关旅游配套服务产业，实现片区有序发展的景区

辐射模式；

（五）依托农业龙头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农

业经营主体，通过订单收购、股份合作等形式，推动片区与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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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赢发展的村企融合模式；

（六）依托土地综合整治，分类开展村庄建设，优化区域空

间和功能布局，推动空间重构、资源重组、产业重整，实现片区

一体发展的空间重构模式；

（七）其他符合片区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。

第十条 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地

形地貌、河流水系、人文积淀、产业特色等因素，引导和支持跨

区域连片组团发展。

第十一条 鼓励片区以产业为主导，挖掘优势资源，跨村开

展产业联营，围绕各行政村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，优化产业布局，

推进产业延链、强链、补链，实现片区协同发展、集聚发展。

鼓励片区发展现代种植业、现代养殖业、农产品加工业、农

资农机产业、乡村商贸流通业、乡村资源环保产业、乡村休闲旅

游业等产业，促进片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。

鼓励片区整合和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公用品牌，打造农产品

地理标志，健全品牌运营管理和宣传推广机制，提升区域品牌价

值。

第十二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

制，维护集体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，优化农村集体资产运行和收

益分配方式，健全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长效机制，促进片区农

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。

鼓励片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整合土地、人才、资金等资源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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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，依法设立或者参与设立公司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，

通过项目开发、委托经营、合资合作等方式，构建互利共赢的利

益分配机制，实现片区联合发展。

第十三条 鼓励探索村民股权价值实现机制，村民可以货币

入股或者以实物、技术、土地经营权等作价入股，持股村民共享

收益、共担风险。

鼓励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参与片区建设和经营，通过推行股

金、薪金、租金等多元化收入分配方式，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

农户之间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，促进片区发展和农民增收。

第十四条 农村土地经营权可以依法通过出租、入股或者其

他方式进行流转。

鼓励片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土地流转、标准地改革等方

式，盘活农村低效用地，整合土地资源，拓展片区发展空间。

鼓励片区统筹各村资源要素，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复合利

用集体建设用地、闲置农房等资源，发展乡村产业。

第十五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以

片区为单元，有效整合、统筹配置片区公共资源，持续推进交通、

通信、环卫、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，合理布局教育、医疗、文化、

体育、养老、托育等领域公共服务设施，构建节约集约、共建共

享的片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网络。

第十六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完善涉农资金统

筹整合长效机制，加强对片区组团发展的财政资金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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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优化金融扶持措施，鼓励和

支持金融机构、地方金融组织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与产品，结合片

区经济产业特色提供针对性融资支持与风险保障，引导金融资源

配置到片区组团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。

第十七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通过土地综合整治，

将农村建设用地垦造为农用地后腾出的建设用地指标，应当按照

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优先用于土地整治项目所在村的产业、公共服

务设施和村民住宅用地。

第十八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引导青

年返乡和人才入乡激励机制，完善农创客等现代新农人扶持政

策，支持和引导各类人才利用技术、资金、资源等优势参与片区

组团发展。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利用高校院所、

农技推广机构等资源优势，依托乡村振兴学院、掌上学堂等平台，

积极培育片区发展带头人、技能型乡村人才和农业科技、乡村运

营等方面的本土实用人才，发挥涉农专家、科技特派员等专业指

导作用，共同服务片区组团发展。

鼓励有条件的片区开展农村职业经理人试点探索，招聘专业

人才、团队参与片区组团项目的运营与管理。

第十九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片区组团发

展激励机制，对在片区组团发展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

人，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褒扬和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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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，法律、行政法规和省的地方

性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有关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片区组团发展工作中，有滥用职

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行为的，由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

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。

第二十一条 街道办事处履行片区组团发展相关职责的，适

用本规定关于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。

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2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

